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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建设项目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

环境的部署，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8〕43

号）要求，根据《重庆市建设项目区域整体评价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制定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

要求，以推进防震减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落

实属地为主原则，推进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构建科学、便

捷、高效的监督管理和服务体系，确保工程抗震设防要求落实

到位。 

二、工作目标 

以工程建设项目地震安全需求为导向，按照市政府统一部

署，依据有关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程、标准，推行区域

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评价结果作为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的抗震设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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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范围 

我市行政辖区内国家级、市级高新区、开发区、产业园

区，应开展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待我市区域整体评价工

作及方法成熟后，对于按规划实施时序统筹进行建设的近期建

设区域也应开展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四、成果适用 

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区域内除必须单

独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特殊重大工程以外的、不同于一般工

程的较为重要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选址、抗震设防要

求确定、地震风险评价，也适用于该区域发展规划、国土利用

规划及防震减灾对策制定等工作。 

五、组织实施 

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由各区县政府负责具体组织实

施，按照本实施细则委托具备技术条件的专业机构开展。专业

机构原则上应在“重庆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注册。各区县政府

根据区域开发建设的需要和时序安排，合理制定区域地震安全

性评价的工作范围、方案和时间计划，因地制宜，有序推进评

价工作。 

六、技术要求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工作应遵循《重庆市建设项目

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指南（试行）》。 

七、成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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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由市地震局组织审查，通过审

查后由各区县政府对其应用进行管理。评价成果由相关部门纳

入“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和城乡规划“一张蓝图”，强化信息互

通共享，实现动态实时更新。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有效期

为五年，期满前 6 个月应开展跟踪评价工作，编制跟踪评价报

告书，由市地震局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

成果效力延期五年。 

八、告知承诺 

对已实施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区域内的工程建设项目，

实行告知承诺。各高新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管委会或区县政

府指定的部门负责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告知，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对此进行书面承诺，告知承诺作出后抄送市地震局、所在区县

地震工作部门。 

一般建设工程按照《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2015）要求进行抗震设防；重大工程按照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

结果进行抗震设防（项目类别见附表）；特殊重大工程（项目

类别见附表）还需单独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九、监督检查 

负责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告知承诺的高新区、开发区、产

业园区管委会或区县政府指定的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加强对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使用的监督检查，应在

工程开展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对建设单位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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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申请人未履行承诺的， 及时督促整改，未整改的撤销行

政审批或审查决定并追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相关检查结果抄

送市地震局、所在区县地震工作部门。 

十、信用管理 

建立建设单位、专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异常名录和黑名单

制度，将查实填报虚假信息、不履行承诺事项的建设单位、专

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列入异常名录，将查实违法违规的建设单

位、专业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构建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对列入异常名录和黑

名单的专业机构及其相关从业人员，依法依规限制其承揽区域

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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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应当按照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 

进行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 

 

类型 建设工程项目 

重大 

建设 

工程 

1．按照国家规定属于重点防御区内的市、区县级首脑机关办公用房，

公安及其交通管理、消防指挥机构。 

2．大型工矿企业的重要办公、生产、动力设施和试验中心用房。 

3．建筑结构高度大于 100 米的高层建筑。 

4．大型影剧院、礼堂（座位数多于 1200 座），大型体育馆（中心）

（座位容量多于 30000 人），大型娱乐场所（一个区段座位总数多于

1200 座或单个大厅座位数多于 500 座），大型商场（任一楼层建筑面

积大于等于 5000 平方米或总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15000 平方米），展览

馆、会展中心（一个区段设计容纳人数大于 5000 人）。 

5．新建、搬迁复建的具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

物。 

6．立交工程（三层及以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除承担交通量大的

大跨度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外的其他工程。 

7．一、二级汽车客运站，一级港口客运站；大型码头（千吨级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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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建设工程项目 

8．大型水库（蓄水量大于等于 1 亿立方米但小于等于 100 亿立方米）

大坝和位于大中城市（人口 20 万以上）市区或上游的挡水坝。 

9．单机容量大于等于 300MW 或规划容量超过 800MW 的火电厂和装

机容量超过 200MW 的水电厂；超过 500KV 的变电站和调度楼；市级

电力调度中心工程。 

10．大、中城市通讯枢纽的主体工程和重要建筑；终局容量 10 万门以

上程控电话端局。 

11．市级和区县级的广播电视中心、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的主体建

筑。 

12．供水、供气、供油、供热的主要干线工程。 

13．储量 3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储油工程；储量 10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储

气工程；日供水 10 万吨以上的储水工程。 

可能产

生严重

次生灾

害的建

设工程 

1．生产、储运易燃、易爆、剧毒、易腐蚀、易污染物质的大中型化工

工程。 

2．一等尾矿坝（库容大于 1 万立方米或者坝高超高 100 米，且下游有

重要城镇、工矿企业或铁路干线）。 

3．日处理 8 万吨及以上的污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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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须单独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 

特殊重大工程 

 

类型 建设工程项目 设定依据 

核工程 

1．核反应堆、核电站、核供热装

置、核生产厂房；存放大量放射性

物质的装置；其他受地震破坏后可

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设施建设工

程。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 50267-

1997《核电厂抗震设计规

范》 

水利水

电工程 

坝高超过 200 米或库容大于 100

亿立方米的大（I）型水库建设工

程。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NB35047-

2015《水电工程水工建筑

物抗震设计规范》 

房屋建

筑工程 

1. 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门急诊、医

技、住院等业务用房。 

2. 承担研究、实验和存放剧毒的高

危传染病病毒任务的市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业务用房。 

3. 科学实验建筑中，研究、中试生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223-

200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

分类标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YOo0EUHXbEPEEP5A50m-odFlJ9lEsCtWprVY2yuNUv-UepYjNaLNT9Vl-iU-FX1x
http://www.baidu.com/link?url=YOo0EUHXbEPEEP5A50m-odFlJ9lEsCtWprVY2yuNUv-UepYjNaLNT9Vl-iU-FX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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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建设工程项目 设定依据 

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

毒的生化物品、化学制品、天然和

人工细菌、病毒（如鼠疫、霍乱、

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的建

筑。 

4.国家和区域的电力调度中心。  

城市基

础设施

工程 

城市道路的悬索桥、斜拉桥和大跨

度拱桥（桥梁单孔跨径大于 150

米或多孔跨径总长大于 1000

米），以及隧道（长度大于 1000

米）。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占据

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

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223-

200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

分类标准》、GB50909-

2014《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 城市桥梁抗震设

计规范 

公路 

工程 

公路大型桥梁（桥梁单孔跨径大于

150 米或多孔跨径总长大于 1000

米）、隧道（长度大于 1000

米）。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 JTGB02-

2013《公路工程抗震规

范》 

铁路 

工程 

铁路工程中，水深大于 20 米、墩

高大于 80 米、跨度大于 150 米及

其他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111-

2006《铁路工程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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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建设工程项目 设定依据 

梁，水下隧道以及长度大于 1000

米的隧道。 

规范》 

民用航

空工程 
民用机场。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223-

200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

分类标准》 

特殊化

工工程 

1.用来进行光气合成、甲苯二胺光

气化、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精

制的甲苯二异氰酸酯（TDI）装置

（光气化法）。 

2.用来进行光气合成、光化工段、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精

制、溶剂回收、尾气回收及破坏的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装

置。 

3.用来进行光气发生、苯酚光气缩

合反应的碳酸二苯酯装置。 

4.用来进行光气发生、界面缩聚的

聚碳酸酯装置（光气法）。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914-

2013《化学工业建（构）

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油气储

运工程 

油气输送管线重要区段：水域大中

型穿跨越段、输气干线管道经过的

四级地区，以及输油干线管道经过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470-

2017《油气输送管线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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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建设工程项目 设定依据 

的人口密集区。液化天然气码头和

储罐区护岸。 

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JTS146-2012《水运工程

抗震设计规范》 

广电通

信工程 

1.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

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 

2.高度 250 米以上的钢筋混凝土电

视调频广播发射塔和高度 300 米

以上的钢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 

3.国家级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上行

站。 

4.国家级信息中心、省部级编制和

贮存重要信息的电子信息中心建

筑。 

《重庆市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GB50223-

200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

分类标准》 

其他 

除《应当按照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

结果进行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及

本表范围内的工程外，其他法律法

规、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规定需要

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构筑物。 

 

 


